附件2

配方颗粒配送企业遴选前置条件审查表

	序号
	遴选条件
	符合条件打√，否则打×
	证明材料（复印件按顺序装订，原件备查）

	1
	具有《营业执照》《药品经营许可证》或《药品生产许可证》(配方颗粒)，经营范围必须包含能配送的配方颗粒
	
	营业执照》《药品经营许可证》及《药品生产许可证》(配方颗粒）

	2
	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
	
	1、遵纪守法，诚实守信，廉洁经营，无违法违规造红行为，要告市行政部门2、近两年内未发生过重大安全事件的承诺函(格式自拟)

	3
	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
	
	出具上年度纳税信用评价信息(复印件加盖公章》

	4
	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，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
	
	1)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、当地政府部门或相关监管机构的官方网站等查询结果

	
	
	
	2）未与医院发生过纠纷，未在医院黑名单中(以医院记录为参考)

	
	
	
	国家市场监管行政处罚文书网查询结果

	5
	配方颗粒配送企业服务承诺
	
	配送配方颗粒的质量保证书

	
	
	
	配送配方颗粒的及时性、完成率、配送准确度的保证

	
	
	
	配送配方颗粒的售后服务保证伴随服务

	医疗机构复🈴结果
	该配送企业是否能参与遴选：是(    否(


